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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2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15 － 2021/7/16 2021/7/16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6月8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2.00元（含税）。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88,435,598股，扣除公司目前回购专户的

股份72,800股,�以488,362,798股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586,035,357.60元（含税），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公司2020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

利。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前的总股本为488,435,598股， 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户上已回购

的72,80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488,362,798股。

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88,362,798×

1.20）÷488,435,598≈ 1.20元/股。

根据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为 0。

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1.20）+0]÷（1+0）=前收盘价格-1.20。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15 － 2021/7/16 2021/7/1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回 购 专 用 账 户 、 四 川 成 都 水 井 坊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GRAND� 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 公司股权激

励对象外， 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1） 公司股东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GRAND� 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 公司股权激励对象的现金红利由

公司直接发放。

（2）存放于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系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

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20元；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

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20元，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8元；如该类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

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后，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8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2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成都市金牛区全兴路9号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办

联系电话：（028）86252847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9日

信息披露

2021/7/9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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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达环保”、“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０５３

号文同意注册。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３６７．００

万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１８．３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１８．３５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７４．１０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７４．５５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５７

元

／

股。

根据《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５

，

１６５．２０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２４．９０

万股）从网

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４９．２０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９９．４５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

０．０２５８１５２１％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２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１０．５７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

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请确保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向网下投资者收取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０％

，投资

者在缴纳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配售对象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０％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

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

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

户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

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

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

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

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

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泰证券投资者平台签署的《承诺

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

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

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

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

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已

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票数量（万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中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１１８．３５ １２

，

５０９

，

５９５．００ ２４

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１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

持了青达环保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

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０７７２

，

５７７２

末“

５

”位数

３９５７１

，

５９５７１

，

７９５７１

，

９９５７１

，

１９５７１

末“

６

”位数

９２１０２０

，

７９６０２０

，

６７１０２０

，

５４６０２０

，

４２１０２０

，

２９６０２０

，

１７１０２０

，

０４６０２０

末“

７

”位数

４９８１１０１

末“

８

”位数

５７６０１２０９

，

４３２４１１３１

，

６６６１１００１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青达环保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７

，

９８９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５００

股青达环保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４６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以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

行公告》中披露的

５１４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０

，

５７７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８

，

２３３

，

１７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

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

４

，

２８２

，

７５０ ５２．０２％ ９

，

６５８

，

１５４ ７１．５８％ ０．０２２５５１２９％

Ｂ

类

３０

，

４２０ ０．３７％ ４４

，

５３８ ０．３３％ ０．０１４６４１０３％

Ｃ

类

３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４７．６１％ ３

，

７８９

，

３０８ ２８．０９％ ０．００９６６６６０％

合计

８

，

２３３

，

１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４９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３８７３７％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Ａ

类投资者包括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Ｂ

类投资者包括合格境外投资者；

Ｃ

类投资者为除

Ａ

、

Ｂ

类的其他投资机构。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刊登在上交所网站的《青岛达能

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８

、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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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恺英网络” ）于2021年4月28日收到上海金融法院

对公司控股股东王悦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骐飞投

资” ）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1）沪74执恢51号】，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骐飞投资持有的恺英

网络3,948,924股股票，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

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1年7月6日10时至2021年7月7日10时止在“京东网” 上对上述股份进行公开

拍卖，本次拍卖已按期进行，现将拍卖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系统查询股东持股情况，截止2021年6月30日，股东骐飞投资

持有公司3,948,929股股份，以下各个表格计算基数均为前述数据。

一、本次司法拍卖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

份数量（股）

是否为

限售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拍卖起

始日

拍卖截

止日

拍卖

人

原因

骐飞

投资

是 3,948,924 是 100% 0.18%

2021年

7月6日

10时

2021年7

月7日10

时

上海

金融

法院

质押式回

购业务违

约

合计 3,948,924 - 100% 0.18%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骐飞投资持有公司的股份除上述司法拍卖情况外，未发现其他被即将

被拍卖的情形。

二、本次拍卖进展情况

根据京东网页面显示，本次拍卖中骐飞投资所持有的3,948,924股公司股份已流拍。

三、股东股份累计拍卖情况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骐飞投资累计被拍卖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拍卖数量

（股）

累计被拍卖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累计拍卖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王悦 461,570,064 21.44% 0 0 0

骐飞投资 3,948,929 0.18% 83,781,948 2121.64% 3.89%

合计 465,518,993 21.63% 83,781,948 18% 3.89%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四、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骐飞投资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被冻结，该等部分或全部股份可能存在

继续被法院强制执行的风险。

2、本次拍卖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

响。公司将持续关注骐飞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后续变化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将持续督促、配合相关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履行相关报告和公告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9日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1年2

月2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110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30,000万股，约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15.58%，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为192,500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9,00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8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4,2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

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7月12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长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9日

证券代码：300672� � � � � � � � �证券简称：国科微 公告编号：2021-061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5月21日

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由2021年5月21日

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召开日公司总股本180,317,64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20元（含税），合计

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57,701,645.44元，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存。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

2、自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180,317,642股为基数

（其中回购股份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88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6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2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7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7月1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7月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7月1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05 湖南国科控股有限公司

2 08*****348 长沙芯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7月8日至登记日:2021年7月1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股份减少而导致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塘街道东十路南段9号

咨询联系人：黄然、叶展

咨询电话：0731-88218891

传真电话：0731-88596393

七、备查文件

1、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具体时间

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9日

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２８．３４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

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８７０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６

，

０２８．３４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２４

，

１１３．３４

万股。 公开发行的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参与本次发行的战

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３０１．４１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

，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４

，

００８．８７３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１

，

７１８．０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Ｔ＋２

日）刊登的《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ｓ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ｒｏａｄｓｈｏｗ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９

日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倍轻松”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2021 年 6 月 8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965 号文同意

注册。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倍轻松” ，扩位简称为“倍轻松科技” ，股票代码为

“688793”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7.40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1,541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不设老股转让和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31.1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231.1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916.90 万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92.95 万股，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根据《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 4,962.0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

的整数倍，即 131.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85.9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0%，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23.95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占本次发行总量 34.00%。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68713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7月 7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和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安信证

券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安信资管倍轻松高管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各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1、安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缴款认购股数：770,500股；

（2）缴款认购金额：21,111,700.00元；

（3）限售期：24个月。

2、安信资管倍轻松高管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缴款认购股数：1,541,000股；

（2）缴款认购金额：42,223,400.00元；

（3）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211,117.00元；

（4）限售期：12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5,235,136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143,442,726.4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 4,364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 119,573.60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7,859,0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215,336,600.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 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 0.0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1,076,679.97 元（按各配售对象

计算值四舍五入取整精确到分后加总）。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1 年 7 月 8 日

（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

厅主持了倍轻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8

末“4”位数 358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倍轻松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

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

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3,812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382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

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553,087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7.04%，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的 4.22%。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本公告附表： 网下配售摇号

中签结果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总计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 4,364 股，包销金额为 119,573.60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333%，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

量的比例为 0.0283%。

2021 年 7 月 9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

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

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

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3321320、010-83321321、0755-83218814、021-3508218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9

日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1,651.576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963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

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广州迈

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

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1,651.5766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0%，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6,606.2951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47.7364 万股， 占发行数量的

15.00%。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 即不超过

165.1576 万股，且认购金额不超过 2,900 万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

量预计为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

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982.7402 万股，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21.1000 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2021

年 7 月 15 日（T+2）刊登的《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7 月 12 日（T-1 日，周一）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7

月

9

日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